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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民法典》新增遗产管理人制度,为遗嘱执行人与遗产管理人统一规定了职责、责

任和报酬。遗产管理人是指经遗嘱指定或法院指定等方式产生,以实现遗嘱内容为目的的民事

主体,具有独立于被继承人和继承人的法律地位。遗产管理人职责的本质是指其执行职务的权

利和义务,主要包括清理遗产、管理遗产、清偿债务、分割遗产和诉讼担当,其权利外观是履

行职责的依据。第1147条对遗产管理人的授权应解释为排他性授权,排除继承人对遗产的处

分权。遗产管理人违反职责造成利害关系人损失的,应承担侵权责任。遗产管理人怠于履行职

责或有重大事由的,利害关系人有权申请法院解除其职务。对于遗产管理人制度不明确之处,

可类推适用总则编关于代理和合同编关于委托合同的规定,结合遗产管理人的实际情况解释

适用。

关键词:遗嘱执行人 遗产管理人 民法典

《民法典》继承编的45个条文中有7条为本次新增,主要是第四章第1145条以下规定的遗

产管理人制度,其中第1145条和第1146条规定了遗产管理人的产生,第1147条规定了遗产管

理人应当履行的职责,第1148条规定遗产管理人的民事责任,第1149条规定遗产管理人有获得

报酬的权利。

设立遗产管理人制度的目的是为了妥善管理和分割遗产,实现对继承关系当事人利益的平等

保护。现有的 《继承法》侧重于保护继承人,缺乏对遗产债权人的保护。虽然 《继承法》第16
条第1句规定立遗嘱人可以指定遗嘱执行人,但未进一步明确遗嘱执行人的法律地位和职责,导

致实践中遗嘱执行人难以顺利履行职责。法院常以 《继承法》没有规定遗嘱执行人的权利义务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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诉讼资格、遗嘱执行人不是继承人等为由驳回其诉讼请求。〔1〕更为严重的是,若继承开始后无

人继承也无人接受遗赠,继承人又恶意放弃继承的,则债权人因无法确认被告而难以主张权利,

继承人可以一方面通过放弃继承免于清偿遗产债务,同时又可以继续占有遗产财产。如 “中国建

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川支行和黄太平债务清偿纠纷案”〔2〕中,继承人黄某一方面通过放弃继

承逃避债务,另一方面继续占有房屋并获益,作为善意债权人的银行却难以通过司法程序获得

救济。

《民法典》第1145条以下设立的遗产管理人制度有效针对司法实践中存在的问题,解决了遗

产纠纷的诉讼担当问题,明确遗产管理人和遗嘱执行人的权利和责任,但其在内容上仍存在诸多

不完善之处。本文目的即在于解决遗产管理人制度在实践应用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问题。在研究思

路上,首先通过体系解释、适用其他章节之规定弥补遗产管理人制度之不足,在无法通过法律解

释实现目的时,提出进一步立法完善的建议。

一、遗产管理人的含义和法律特征

(一)遗产管理人的含义

狭义上的遗产管理人是指在没有遗嘱执行人的情况下产生的管理遗产之人。英美法系中的遗

产管理人 (administrator)是在死者未留有遗嘱,留有遗嘱但未指定遗嘱执行人、遗嘱执行人不

愿任职或丧失资格等情况下,由利害关系人申请法院指定产生的管理遗产之人。〔3〕德国、日本

我国等大陆法系国家或地区在后两种情况下,会首先依法律规定的其他方式申请法院选任遗嘱执

行人;若选任无果,再通过继承人担任或推选、申请法院指定而产生遗产管理人。正因如此,遗

嘱执行人和遗产管理人有两种立法模式:统一立法式和分别立法式。英国、美国、澳大利亚等英

美法系国家将二者统称为遗产代理人,适用统一规则。德国、日本、我国台湾地区等大陆法系国

家或地区则对二者分别立法。

根据我国 《民法典》第1145条的规定,继承开始后,若存在遗嘱执行人,则优先由遗嘱执

行人担任遗产管理人 (第1分句);没有遗嘱执行人的,由继承人推选遗产管理人 (第2分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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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3〕

例如在李爱兰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盐市口支行游乐园分理处遗嘱继承纠纷一案中,遗嘱执行人李爱兰

诉请从银行领取被继承人名下存款。法院认为:“我国法律法规没有对遗嘱执行人的产生、地位、职责及行为效力做出规定,没

有设置限制继承人处分遗产的条款;根据 《继承法》第2条,继承人从继承开始即享有所有权,涉案遗产存款的诉讼权利提起

人仍应当为继承人,李爱兰以遗嘱执行人名义提起诉讼缺乏法律依据。”成都市成华区人民法院 (2015)成华民初字第1544号

民事裁定书;成都市成华区人民法院 (2015)成华民初字第1545号民事裁定书。
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2018)渝01民终4548号民事裁定书。该案中,一审法院认为,黄某已在诉讼中明确表

示放弃继承,对被继承人依法应当缴纳的税款和债务可以不负偿还责任,故黄某不是本案的适格被告,建行合川支行对黄某的

起诉依法应予驳回。二审法院认为:黄某作为继承人,虽然声明放弃继承案涉房屋,但并非放弃继承黄太平的所有遗产,且其

在案涉房屋处理前仍有翻悔的可能性。同时,因案涉房屋钥匙掌控在黄某手中,故案涉房屋实际上由黄某控制和支配。因此,
基于被继承人遗产范围的不确定、继承人对遗产的占有现状及继承人是否最终放弃遗产继承的不确定性,黄某目前更宜被认定

为遗产代管人。本案中,建行合川支行作为债权人并无任何过错,在主张债权过程中也并无懈怠。因此,在现有无人继承遗产

清偿债务制度尚不健全的情况下,根据公平和诚实信用原则,同时为减轻讼累,本案宜从黄某遗产代管人身份角度确定其恰当

的义务及责任。
参见陈碰有:《英国遗嘱继承制度研究》,载 《厦门大学法律评论》2001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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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承人未推选的,共同担任遗产管理人 (第3分句);没有继承人或者继承人均放弃继承的,由

被继承人生前住所地的民政部门或者村民委员会担任遗产管理人 (第4分句)。可见,我国亦采

取统一立法模式,对遗产管理人和遗嘱执行人适用统一规范。进而,根据其产生方式的不同,我

国的遗产管理人可以进一步区分为 “实质意义上的遗产管理人”和 “名义上的遗产管理人”。前

者指的是遗嘱执行人或继承人推选的遗产管理人,此种管理人代表全体继承人管理遗产,适用第

1147条以下的规定。后者指的是全体继承人共同担任遗产管理人的情形,以及无人继承的情况

下担任遗产管理人的民政部门或村委会。我国采取直接继承主义,继承开始后,遗产当然归属于

全体继承人。又根据 《民法典》第1160条,无人继承又无人受遗赠的遗产归国家或集体所有制

组织所有,由民政部门或村民委员会代表国家或集体所有制组织行使权利。此两种情形下,遗产

管理人和继承人 (所有权人)主体重合,无法完全适用有关遗产管理人的制度,如民事责任承担

(第1148条)和取得报酬 (第1149条)。将其规定为遗产管理人,主要意义在于解决司法实践中

的诉讼担当问题,故可以将其称为 “名义上的遗产管理人”。

(二)遗产管理人的特征

遗嘱执行人和遗产管理人的地位和职责十分相似,但二者仍有区别:(1)适用范围不同。遗

嘱执行人以有效遗嘱存在为前提,适用于遗嘱继承;遗产管理人不以遗嘱为必要前提,适用于法

定继承或遗嘱继承。〔4〕(2)产生方式不同。遗嘱执行人的产生方式包括遗嘱直接指定、委托指

定以及法院指定,遗产管理人则可以由继承人担任或推选、法院指定产生。(3)行为依据不同。

遗嘱执行人依遗嘱和法律执行遗嘱,遗产管理人在无遗嘱时只依法律规定管理遗产,在有遗嘱但

无遗嘱执行人时依照遗嘱和法律管理遗产。(4)权限范围不同。遗产管理人的权限通常大于遗嘱

执行人,除法律规定的权利限制以外,几乎不存在其他限制。但遗嘱执行人的权限会受到被继承

人和遗产管理人的双重限制。被继承人可以对遗嘱执行人的权利设置时间限制、遗产范围限制、

地点限制或附条件的限制。〔5〕

遗产管理人是遗产代理人的一种。英美法系国家或地区通常将遗嘱执行人和遗产管理人统称

为遗产代理人,指因一人无行为能力或死亡而管理其法律事务之人。〔6〕美国 《统一遗嘱继承法

典》〔7〕中的遗产代理人还包括继任遗产代理人 (successorpersonalrepresentative)、特别遗产

管理人 (specialadministrator)〔8〕以及根据法律在实质上履行相同职能的人,一般遗产代理人

是与特别遗产管理人相对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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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5〕
〔6〕
〔7〕

〔8〕

参见刘耀东:《论我国遗产管理人制度之立法构建———兼论与遗嘱执行人的关系》,载 《广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

学版)2014年第4期。
参见前引 〔3〕,陈碰有文。
SeeGarner,B.A.,BlacksLawDictionary,West,2009,pp.1416 1417.
TheUniformProbateCode,美国统一法律委员会1969年制定,2019年最新修订,至今已有19个州全部或部分采

用,本 文 引 用 的 相 关 法 条 来 源 于 2019 年 修 订 版,载 https://www.uniformlaws.org/committees/community-home?
CommunityKey=a539920d-c477-44b8-84fe-b0d7b1a4cca8,最后访问时间:2020年3月17日。

特别遗产管理人通过两种方式任命:(1)在任命一般遗产代理人之前有必要保护死者遗产的,或者一般代理人因死

亡或丧失民事行为能力后,司法常务官应利害关系人的申请任命;(2)经利害关系人申请,法院在通知和听证后,认为任命特

别遗产管理人是维护遗产或确保适当管理的必要条件,或者一般遗产代理人不能管理遗产的,由法院在正式程序中任命特别遗

产管理人。在紧急情况下,法院可以不经通知任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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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产管理人不同于 《继承法》第24条规定的遗产保管人,后者只有财产保管权,仅有权临

时占有或保存遗产,〔9〕而遗产管理人除保管权外,还有处分权、清算权、诉讼权、分割权等诸

多权利。

二、遗产管理人的法律地位和权利外观

(一)遗产管理人的法律地位

遗产管理人的法律地位决定了其法律适用、职责性质以及和被继承人、继承人之间的关系。

大陆法系国家或地区素有代理说和固有权说之争,英美法系国家采信托受托人说,另有学者提出

以继承人拟制代理为主、固有任务为例外的折中说。

代理说分为被继承人代理说、继承人代理说和遗产代理说。(1)被继承人代理说认为遗产管

理人是被继承人的代理人,〔10〕此系承认死者人格的日耳曼法之见解。法国采此说,〔11〕只认可

遗嘱指定而产生遗产管理人,未规定法院指定之产生方式。〔12〕(2)继承人代理说将遗产管理人

视为继承人的代理人,〔13〕为日本、我国台湾地区所采。如日本 《民法典》第1015条规定:“遗

产管理人视为继承人之代理人。”其立法理由是:继承人是遗嘱人权利义务的承继者,故执行遗

嘱的是继承人,但遗产管理人代理其执行遗嘱,二者之间虽无委托代理关系,但可视作代理关

系,继而准用委托代理的规定,乃法定代理。史尚宽认为,遗嘱人死亡后其权利能力消灭,遗产

管理人遵照遗嘱本旨以实现法律上利益,由继承人承继,故将遗产管理人视为继承人的代理人。

(3)遗产代理说主张遗产管理人是遗产的代理人,将遗产视为法人。〔14〕

固有权说包括机关说、限制物权说和任务说。(1)机关说认为遗产管理人是法律所认可的被

继承人利益之机关。(2)限制物权说认为,遗产管理人是享有遗产物权之限制物权人。(3)任务

说认为,遗产管理人因执行任务而享有独立的法律地位,为德国、瑞士所采,日本判例也有此主

张。据此,继承人丧失了作为遗产所有人的管理权、处分权和遗嘱执行权,遗产管理人基于其遗

产管理人的资格享有遗产管理权和遗嘱执行权。

受信托制度影响,英美法系关于遗产管理人地位的主流学说是信托受托人说,也称拟制信托

说。英国 《1925年受托人法》将遗产管理人视为信托受托人。美国绝大部分州的继承法也采纳

了信托受托人说,遗产管理人的地位类似于以遗嘱继承人或受遗赠人为受益人的信托关系受

托人。

我国学者赵莉认为,〔15〕遗产管理人的职责既有委托职责,又有固有职责,故提出了以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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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10〕

〔11〕
〔12〕
〔13〕
〔14〕
〔15〕

参见付翠英:《遗产管理制度的设立基础和体系架构》,载 《法学》2012年第8期。
参见任江、王婷:《遗嘱执行人的概念辨析与制度建构》,载 《武陵学刊》2018年第5期;蒋月:《婚姻家庭与继承

法》,参见厦门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360页。
参见史尚宽:《继承法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567 568页。
参见唐义虎、周璐:《美国继承法判例选编》,武汉大学出版社2019年,第146页。
参见薛宁兰、金玉珍:《亲属与继承法》,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338 339页。
参见前引 〔11〕,史尚宽书,第568页。
参见赵莉:《我国遗嘱执行人法定权责模式的选择———管理清算型抑或监督保全型?》,载 《金陵法律评论》2016年

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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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继承人代理为主、固有任务为例外的折中说。折中说将立遗嘱人之代理拟制为继承人之代

理,固有任务仅限于遗产管理人履行必需且仅能由其一方履行的职责事项,包括选定受赠者、

通知继承人并制作财产目录等。遗产管理人履行固有任务受阻时有权向不予协助的继承人提起

诉讼。

笔者认为,为了保障遗产管理人顺利履职、平衡债权人和继承人的利益,必须赋予遗产管理

人独立的、不受继承人约束和指示的法律地位,故原则上采取固有权说中的任务说为宜。遗产管

理人具有类似破产管理人的地位,〔16〕根据遗嘱或法律规定获得职权,以自己名义从事活动。特

别是在继承人推选遗产管理人的情形下,虽然双方在内部关系中可以类推适用有关委托合同和意

定代理的规则,但在外部关系上,遗产管理人一经产生即获得独立法律地位,履行法定职责,而

不受继承人指示的约束,继承人也不得任意解除遗产管理人。

从比较法角度来看,德国学说上虽采任务说,但并不否认遗产管理人和继承人之间的关系有

类似委托代理之处。德国 《民法典》第2218条规定遗嘱执行人和继承人间的法定债务关系可以

准用委托法的相关规定,但仅限于第664条转委托及责任、第666条答复询问义务和提出报告的

义务、第667条返还 (遗产)义务、第668条支付所使用的金钱的利息、第673条受托人死亡之

第2句、第674条存续的拟制以及第181条自己代理行为,而并不包括遗嘱执行人的辞任、解任

等其他问题。相应的,我国遗产管理人与继承人之间的法律关系也可准用 《民法典》代理和委托

合同之规定,但仅包括第168条自己代理与双方代理、第923条受托人应当亲自处理委托事务、

第927条受托人交付财产的义务等,而不能适用 《民法典》第173条第2项和第933条规定的任

意解除权,以确保遗产管理人的独立法律地位。
(二)遗产管理人与继承人的权利冲突

由于我国采直接继承模式,继承人作为遗产所有人有权对遗产进行占有、使用、收益、处

分,而遗产管理人为执行遗嘱也享有遗产管理权。我国现行法律未规定两者权利之优先顺序,导

致遗产管理人在实践中常遭遇继承人本人及其法定代理人、银行等其他主体的阻碍。 《民法典》

第1147条中虽规定遗产管理人的职责,但未排除继承人的处分权,也未明确规定遗产管理人的

诉讼权利。由此发生的疑问是,对于遗产管理人所管理的遗产权利,仅遗产管理人有权主张,还

是继承人作为所有权人也有权主张? 遗产债权人对遗产提起的诉讼,应以遗产管理人为被告,以

继承人为被告,还是以遗产管理人和继承人为共同被告?

笔者认为,应参考德国 《民法典》第2211条、日本 《民法典》第1115条及我国台湾地区 “民
法”〔17〕的规定,对我国 《民法典》第1147条规定的遗产管理人权限做出排他性解释,以限制继

承人的处分行为、保障遗产管理人履行职责不受他人妨碍。据此,遗产管理人的处分权限原则上

不受限制,其既不接受继承人的指示,也不受法院的监督。但若管理人严重违反义务或无能力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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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 〔德〕雷纳·弗兰克、托比亚斯·海尔姆斯:《德国继承法》,王葆莳、林佳业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5
年,第100页。

德国 《民法典》第2211条规定:“对于遗产管理人所管理之遗产标的物,继承人不得处分。于此情形,准用关于有利

于由无权利人取得权利之规定。”日本 《民法典》第1115条规定:“有遗言执行者,相续人不得处分相续财产,或有妨于执行遗言

之行为。”我国台湾地区 “民法”第1216条规定:“继承人于遗产管理人执行职务中,不得处分与遗嘱有关之遗产,并不得妨碍其

遗嘱之执行。”



2020年第6期

善执行事务时,法院可根据当事人的申请对其解任;管理人违反义务且有过错的,应向继承人承

担损害赔偿责任。

遗产管理人的强势法律地位意味着继承人在权利上被架空。虽然继承人名义上是遗产的承

继者,却不得有效处分遗产管理人管理下的标的物。对于继承人的无权处分行为,第三人若不

知晓遗产管理人之存在且对此不存在重大过失,可以主张善意取得。继承人虽然针对遗产可以

实施负担行为,但其很可能无法履行义务,因为其缺乏必要的处分权能,只能以损害赔偿代替

履行。
(三)遗产管理人的权利外观

遗产管理人的权利外观是指遗产管理权利的外在表现形式,用于向第三人证明管理人的身份

和权利。多数国家为遗产管理人设置了统一的法院证书作为权利外观,如德国的遗嘱执行人证

书、美国的遗嘱执行令、英国的遗嘱检验委任书等。以上证书由法院依申请颁发,管理人应提交

相关材料以证明其符合申请条件,如遗嘱、被继承人死亡证明、是否接受任职等。法院认为申请

人符合授予证书条件则颁发证书,证书中必须注明管理人的权利限制。证书一经颁发即生效,证

书载明的权利人推定为真实遗产管理人。
《继承法》并未规定执行人的权利证书,实践中遗嘱、被继承人死亡证明和个人身份证明的

组合尚不足以构成执行人的权利外观,致使其难以行使权利。《民法典》在遗产管理人制度中仍

未规定权利证书,遗产管理人可能会因为缺乏权利外观而难以履行职责。于此情形下,可以考虑

由法院作出遗产管理人资格的确认裁定,或者由公证处根据 《公证法》第11条有关身份公证的

规定做成遗产管理人身份公证书,让遗产管理人的身份获得公权力背书。

具体而言,对于设有遗嘱且继承人无争议的继承事件,公证处可以在继承人确认遗嘱效力的

基础上,向遗产管理人 (遗嘱执行人)办理身份公证;对于继承人推选的遗产管理人,或者全体

继承人共同担任遗产管理人的,公证人可以要求继承人形成书面协议,并在公证笔录中确认该事

实,据此做成遗产管理人公证书。若继承人无法达成一致,应由法院指定并做成相应的司法文

书;出现无人继承遗产情形的,应通过诉讼由法院确认该事实,并指定民政部门或村委会担任遗

产管理人。

三、遗产管理人的产生和变更

(一)遗产管理人的资格

《民法典》未对担任遗产管理人做出资格限制,故原则上应尊重被继承人和继承人的意思自

治,只要符合一般代理人标准、能够完成管理人工作职责即可。若存在争议,法院作为公权力机

关介入并指定遗产管理人时,可以参考破产管理人资质的相关规定,作为选择遗产管理人的

标准。

具体而言,在遗嘱指定执行人或继承人推选管理人的情形下,由于遗产管理人具备代理人的

部分特征,且为有效履行职责之需要,应符合 《民法典》有关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的规定。限制

民事行为能力人和无民事行为能力人不能担任遗产管理人。遗产管理人可以由继承人或受遗赠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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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任,也可以由其他自然人、法人或其他组织担任,包括专业的遗产管理人组织。如果遗嘱中指

定的管理人 (执行人)在继承发生时尚未获得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或者嗣后失去民事行为能力,

应不具备遗产管理人资格。

法院在指定遗产管理人时,可以比照见证人、破产管理人的资质标准进行选任。不宜担任遗

产管理人的情形包括:因故意犯罪受过刑事处罚、曾被列入失信人名单、与继承有利害关系 (如
继承人或受遗赠人)、涉嫌违法行为正被相关部门调查、三年内曾因不适当履职被法院处罚或解

任的管理人、缺乏担任管理人所应具备的专业能力、缺乏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与继承当事人有

未了结的债权债务关系、和继承当事人有经济往来或服务关系。
(二)遗产管理人的产生

1.遗嘱执行人担任管理人

遗嘱执行人是指经遗嘱指定或法院指定等方式产生,以实现遗嘱内容为目的的民事主体。
《民法典》第1133条第1款规定:“自然人可以依照本法规定立遗嘱处分个人财产,并可以指定

遗嘱执行人。”同样,变更遗嘱执行人亦仅得以遗嘱为之。与德国不同的是,我国遗嘱执行人的

产生方式只有遗嘱指定,不包括法院选任等其他产生方式。被继承人可以通过遗嘱直接指定或委

托第三人指定的方式确定遗嘱执行人。受托人应在遗嘱指示的期限内确定遗嘱执行人,遗嘱未规

定指定期间的,应在继承开始后及时、从速确定遗嘱执行人。被继承人还可以指定替任遗嘱执行

人 (也称补充遗嘱执行人),在遗嘱所附条件成就时代替前任遗嘱执行人继续执行遗嘱,如前任

遗嘱执行人因死亡、丧失民事行为能力、辞任、解任等情形出缺时。

《民法典》第1145条第1分句规定:“继承开始后,遗嘱执行人为遗产管理人。”该规定产生

的疑问在于,在法定继承和遗嘱继承并存的情况下,遗嘱执行人是仅就遗嘱继承部分担任遗产管

理人,还是有权管理全部遗产。根据第一种理解,遗嘱执行人的管理权限局限于遗嘱继承部分,

法定继承财产按无遗嘱执行人的规则处理,即根据第1145条另行确认遗产管理人,由此发生遗

嘱执行人和遗产管理人并存的局面。两者可能会发生权责冲突。根据第二种理解,遗嘱执行人的

权限扩展到全部遗产,自无遗嘱执行人和遗产管理人相互掣肘之虞,但遗嘱执行人是否可以因为

管理责任不堪重负而拒绝承担? 遗嘱执行人的报酬仍按照遗嘱计算抑或应相应调高? 特别是当遗

嘱继承财产在全部遗产中的所占比例较小的情况下,扩张遗嘱执行人管理范围无疑会增加其工作

量。又根据 《民法典》第1163条的规定,遗产管理人的职责包括清偿被继承人依法应当缴纳的

税款和债务,而遗嘱执行人则可能无需承担该职责,且法律没有规定遗嘱执行人的拒绝权,故扩

张遗嘱执行人管理范围可能会导致其不堪重负。

遗嘱执行人与遗产管理人的关系,实质上是遗嘱未指定由遗嘱执行人管理的遗产由谁管理的

问题。按 《民法典》第1145条第1分句的字面意思,有遗嘱执行人的,不会再另行产生遗产管

理人,遗嘱执行人的权利因法律规定而自动扩张。《民法典》将遗嘱执行人和遗产管理人统一立

法,主要是考虑到二者职责相似,分开规定会造成重复立法,故其立法本意在于由遗嘱执行人管

理全部遗产,包括遗嘱未处分的财产和遗嘱无效部分涉及的财产。于此情形下,遗嘱执行人的职

责范围可能超过其能力或预期,应允许其提出辞职,避免出现遗嘱执行人无力管理全部遗产的情

况。遗嘱执行人愿意管理全部遗产的,应相应调高遗嘱中规定的执行人报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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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非遗嘱执行人担任遗产管理人

《民法典》第1145条第2至4分句规定:“没有遗嘱执行人的,继承人应当及时推选遗产管

理人;继承人未推选的,由继承人共同担任遗产管理人;没有继承人或者继承人均放弃继承的,

由被继承人生前住所地的民政部门或者村民委员会担任管理人。”

继承人推选的遗产管理人,可以在继承人之列,也可以是继承人之外的人,但应以其自愿担

任为前提,被推选者接受委托后,方可成为管理人。双方在内部关系上可以类推适用委托合同的

规定,如约定管理人的报酬标准。但被推选者接受委托后,即获得独立的法律地位,无需接受继

承人的指示,继承人也不得随意解任。

在继承人共同担任遗产管理人的情形下,遗产管理人实为继承人共同体,其内部关系类似于

合伙,故继承人共同执行遗产管理事务的方法可准用 《民法典》第970条的规定。继承人就遗产

管理事务作出决定的,除另有约定外,应经全体继承人一致同意;按照约定或全体继承人的决

定,可以委托一人或数个继承人执行遗产管理事务,其他继承人不再执行遗产管理事务,但有权

监督执行情况;继承人分别执行遗产管理事务的,执行事务继承人可以对其他继承人执行的事务

提出异议;提出异议后,其他继承人应当暂停该事务的执行。需要注意的是,继承人委托的事务

执行人和继承人推选的遗产管理人有所不同。前者是合伙事务执行人,类推适用合伙的相关规

定,并不享有遗产管理人的法定职责和权利;后者在职责和责任方面适用遗产管理人的规定,具

有相对独立性。

被继承人生前住所地的民政部门或村民委员会是最后顺位的遗产管理人,主要是为了解决诉

讼担当。若遗产情况复杂、涉及问题较多,以致于民政部门和村委会欠缺必要管理能力时,可根

据 《民法典》第1147条第6项规定的 “实施与管理遗产有关的其他必要行为”,聘请专业人士处

理具体事项。

3.法院指定遗产管理人

《民法典》第1146条规定:“对遗产管理人的确定有争议的,利害关系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

请指定遗产管理人。”据此,若遗嘱执行人不愿意担任该职务,或者继承人对遗嘱执行人管理全

部遗产有异议的,或者继承人无法达成一致推选遗产管理人的,均可请求法院指定。这里的 “争

议”应包括积极冲突和消极冲突,即多人争当遗产管理人或无人担任遗产管理人的情形。对于消

极冲突而言,“利害关系人”即包括继承人和遗嘱执行人,也应包括债权人,否则会出现无人担

任遗产管理人也无人申请法院指定的情形 (诉讼担当困境),无法实现遗产管理人制度保护遗产

债权人权益的立法意旨。

(三)遗产管理人的变更

从比较法角度看,遗产管理人的变更或职责终止情形一般包括死亡或丧失民事行为能力、

职务执行完毕、辞任和解任。如德国 《民法典》第2225条至第2227条规定遗产管理人的职务

因其死亡、辞职或被遗产法院免职而终结;遗产管理人处理完所有工作时,其职务自动终止,

无需专门撤销该遗嘱执行或由遗产法院免职。〔18〕我国的遗产管理人制度中也应有必要的退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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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制设计。

1.遗产管理人丧失履职能力

遗产管理人处理完遗产相关事务后,其职务自动终止,无需特别规定。但若遗产管理人在

此之前出现死亡或丧失民事行为能力之情形,即丧失履职能力,可准用 《民法典》第173条第

1、3、4、5项和第934条,终止其职务,由当事人另行推选或法院另行指定遗产管理人。在

遗嘱执行人担任遗产管理人的情形下,若遗嘱指定了此种情况下的替任遗嘱执行人,则应由其

接任管理人职责,否则应由法院指定或继承人推选遗产管理人,继任的遗产管理人应继续执行

遗嘱。

2.辞职

各国及地区立法和学说原则上均认可遗产管理人的辞职权利,但在辞职是否需要正当理由方

面存在分歧,日本、韩国和我国澳门地区要求有正当辞职理由,并经法院认可。〔19〕德国不要求

正当事由。〔20〕我国学者王利明、陈苇主张辞职需要正当理由。〔21〕吴国平认为遗产管理人可以

随时辞职,无需正当理由,但因可归责于遗产管理人事由导致利害关系人受损害的需负损害赔偿

责任。〔22〕

笔者认为,原则上应允许遗产管理人辞职,但应根据其产生方式区分处理:(1)对于遗嘱指

定的执行人和法院指定的遗产管理人,辞职应有正当理由,如自然人因疾病或者外界侵害而不能

履行职责,组织经营发生困难、面临破产或者经营陷入困境等。(2)对于继承人推选的遗产管理

人,可以准用 《民法典》第173条第2项和第933条之规定,允许遗产管理人无理由辞职,除不

可归责于该当事人的事由外,无偿遗产管理人应当赔偿因解除时间不当造成的直接损失,有偿遗

产管理人应当赔偿对方的直接损失和可以获得的利益。(3)民政部门和村民委员会作为最后顺位

的当然遗产管理人,不可辞去职务,否则会导致立法意旨落空。

3.解任

关于遗产管理人之解任,大多数国家均规定利害关系人有权向法院申请解除遗产管理人职

务,解任理由通常是怠于履行职责或有其他重大事由。怠于履行职责,是指完全不能或者不认真

履行执行行为,如无正当理由不将遗产交付于继承人,无正当理由拒绝清理财产、编制遗产清

单,或者遗产清单出现重大疏漏,遗嘱人的债权将要超过诉讼时效却怠于采取必要措施等。重大

事由,通常须对遗产及继承人造成客观真实的危险,但不以遗产管理人有过失为必要。如因遗产

管理人的居住地不在遗嘱执行地而不得不委托第三人全部执行,因其疾病、失踪、长期缺席妨碍

执行,或共同遗产管理人意思不能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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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21〕
〔22〕

日本 《民法典》第1019条第2项规定:“遗嘱执行人有正当理由时,得经家庭法院许可、辞其任务。”韩国 《民法

典》第1105条规定:“被指定或被选任的遗嘱执行人具有正当事由的,经法院许可,可辞去其任务。”澳门 “民法典”第2157、
1923条规定:“遗嘱执行人满足下列条件之一的可以辞任:年满七十岁;因患病而不能适当履行职务;在澳门法院就财产清册

程序具有管辖权之情况下,其于澳门地区以外居住;履行代分割财产管理人之职务与其担任之公职有抵触。”
德国 《民法典》第2226条规定:“遗嘱执行人随时终止其职务。其终止应向遗产法院以意思表示为之。”
参见陈苇:《中国遗产处理制度系统化构建研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151 159页。
参见吴国平:《比较与借鉴:海峡两岸遗嘱执行人制度之立法探究》,载 《云南大学学报》 (法学版)2015年第

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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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认为,遗产管理人的行为涉及继承人、受遗赠人、遗产债权人的利益,特别是由继承人

担任遗产管理人时,继承人与遗产管理有重大利害关系。若遗产管理人怠于行使职务甚至故意损

害他人利益,为保护利害关系人的利益,立法应当赋予其申请解任权。同时要注意,即使遗产管

理人由继承人推选产生,遗产管理人也享有独立的法律地位,而不是继承人和被继承人的代理

人,继承人不能基于委托代理关系而行使任意撤销权,故解任的情形应限于 “怠于履行职责和其

他正当事由”,且必须由法院根据当事人的申请决定。

就具体解任理由而言,可以参考破产管理人制度的相关规定,区分遗产管理人的类型而分别

规定:(1)法人或非法人组织担任遗产管理人的,其解任事由可以包括执业许可证或者营业执照

被吊销或者注销、出现解散/破产事由或者丧失承担执业责任风险的能力、与本案有利害关系、

履行职务时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导致债权人利益受到损害。(2)自然人担任遗产管理人的,解任

事由可以包括与继承有利害关系、履行职务时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导致债权人利益受到损害、失

踪、因健康原因无法履行职务等。

四、遗产管理人的职责

(一)清理遗产并制作遗产清单

“遗产”应包括积极遗产和消极遗产。遗产管理人应收集并清点其有权管理的积极遗产,包

括但不限于动产和不动产、货币财产、无形资产、对外债权、对外投资、依法可以追回财产的状

况、债务人与相对人未履行完毕合同的情况。就消极财产而言,主要是遗产债务,但我国尚未设

立遗产债权公示催告程序,《民事诉讼法》中的公示催告程序仅适用于票据被盗、遗失或灭失的

情形,不宜用于遗产债权申报。笔者认为,可以参考国外关于遗产债权公示催告程序的规定和我国

破产债权申报程序的相关规定,由遗产管理人申请法院发布遗产债权申报公告,内容包括申请人、

公告期间、未申报效果等信息,督促债权人行使权利。债权人未在法定期限内申报债权的,普通债

权只能在清偿已申报债权之后受偿。申报后未被确认的债权,不得再向继承人或受遗赠人主张。

遗产管理人应制作遗产清单,但未规定遗产清单的制作时间、制作要求、清单内容、效力

等。参考德国、法国、日本、瑞士等国家或地区的遗产清单制度,〔23〕我国遗产管理人应于就任

后从速编制遗产目录。继承人担任遗产管理人的,应自继承人知道被继承人死亡之日起开始制作

遗产清单。清单应逐一登记遗产标的和遗产债务的种类、数量、状况、制作日期,并经遗产管理

人签名。制作完毕的遗产清单应提交给继承人以供了解,遗产利害关系人有权请求查阅清单,可

要求更正错误登记事项。制作清单期间停止一切债务清偿,在清单制作完成后,继承人在清单记

载的积极遗产范围内对债务承担有限清偿责任。清单编制义务不得依被继承人意思以及继承人等

利害关系人的合意免除。〔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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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24〕

参见德国 《民法典》第2215条,法国 《民法典》第1029条2项,日本 《民法典》第1013、第1014条,瑞士 《民法

典》第518条1项、第595条2项。
参见前引 〔11〕,史尚宽书,第588页;陈苇、刘宇娇:《中国民法典继承编之遗产清单制度系统化构建研究》,载

《现代法学》2019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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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向继承人报告遗产情况

继承人作为遗产所有权人,对遗产情况享有知情权,遗产管理人应主动定期向继承人报告遗

产情况,在继承人请求时应及时报告,在履职完毕后应向继承人书面报告遗嘱执行结果。书面报

告书中应包括遗产清单、管理遗产的账目和管理费用、债权债务和遗产税费处理支付情况、遗产

分配方案和分配给继承人、受遗赠人的证明等。继承人提出异议的,遗产管理人应予以回应。

(三)采取必要措施防止遗产毁损和灭失

若财产权属关系存在争议或者尚未确定,管理人应当依法确权或者明确。遗产闲置并具备对

外出租条件的,经人民法院许可或者继承人同意,管理人可以对外出租,但出租期限以有利于资

产将来出售价值最大化为原则。遗产易损、易腐、价值明显减少、不适合保管或者保管费用较高

的,管理人应当依法及时变卖。遗产中的现金、银行存款及有价证券等,管理人应当指定专人保

管与核算,并严格执行财务管理制度。被继承人对外投资拥有的资产,管理人应当及时书面通知

被投资企业,并依法行使出资人查阅信息、分取红利、参与决策、选举表决等权利。遗产中的权

利如不依法登记或者及时行使将丧失的,管理人应当及时予以登记或者行使,例如商标续展注

册、专利年费缴纳。财产需要办理保险的,管理人应当办理必要的保险手续。

(四)处理被继承人的债权债务

处理被继承人的债务应首先确定被继承人债务的范围。严格来说,“被继承人的债务”仅指

被继承人生前所负的个人债务。此处应作广义理解,即被继承人债务既包括被继承人的生前债

务,如因合同、侵权、不当得利、无因管理等产生的债务,也包括继承开始时产生的债务,如必

留份和为维持生存所需要的酌给遗产之债、遗赠之债,还包括遗产管理费用、死亡宣告或公示催

告等诉讼费用、遗产清算费用等。〔25〕

《民法典》未明确上述遗产债务的清偿顺序,仅于第1159条规定:“分割遗产,应当清偿被

继承人依法应当缴纳的税款和债务。但是,应当为缺乏劳动能力又没有生活来源的继承人保留必

要的遗产。”笔者认为,可以参考 《企业破产法》中的原则性规定,按照如下顺位确定遗产债务

的清偿顺序:(1)遗产管理费用,包括遗产管理人执行职务的费用、报酬和聘用工作人员的费

用,管理、变价和分配债务人财产的费用,以及法院或其他部门收取的规费。(2)共益债务,包

括因管理人请求对方当事人履行双方均未履行的合同所产生的债务、遗产受无因管理和不当得利

所产生的债务、管理人或者相关人员执行职务致人损害所产生的债务、遗产致人损害所产生的债

务。遗产中有非法人企业的,为继续营业而应支付的劳动报酬和社会保险费用以及由此产生的其

他债务,也属于共益债务。(3)为缺乏劳动能力又没有生活来源的继承人保留的适当遗产。(4)被

继承人所欠社会保险费用和税款。(5)普通债务。

(五)按照遗嘱或者依照法律规定分割遗产

遗产管理人应遵从遗嘱和法律规定的时间分割遗产。《民法典》未明确允许遗嘱禁止分割遗

产,但不排除遗嘱人可以禁止遗产在一定时期内的分割。对于遗嘱做出的遗产分割禁令,遗产管

理人应当遵守。但依 《民法典》第1132条,继承人可以协商确定遗产分割时间,可以在遗嘱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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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参见前引 〔21〕,陈苇书,第28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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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分割遗产的情况下达成与之相反的一致意见。故遗产管理人依据继承人协议确定遗产分割时间

并因此违背遗嘱分割禁令的,不承担责任。

依 《民法典》第1159条第1句 “分割遗产,应当清偿被继承人依法应当缴纳的税款和债务”

的规定,遗产分割原则上应当在债务清偿完毕之后进行,目的在于落实继承人的还债义务并加强

对遗产债权人利益的保护。但在遗产足以清偿债务时,对于不需要偿债的无争议遗产可以先行分

割。瑞士 《民法典》第596条第3款规定:“清算所不必要的遗产物和金钱,继承人可以在清算

期间请求全部或部分移交。”《民法典》第1159条第1句将 《民法典继承编 (草案)》二审稿第

938条第1句 〔26〕的 “遗产分割前”改成 “分割遗产”也表明,立法并非一味禁止先行分割,且

第1159条第1句的规范目的在于保障遗产债务清偿,因此,只要实际上能够实现清算目的,对

于清算所不必要的遗产应允许先行分割。

遗产管理人分割遗产的依据包括遗嘱和法律规定。此处的 “法律规定”主要体现在 《民法

典》第1130条法定继承遗产分配、第1131条酌情分得遗产、第1132条继承人协商、调解和诉

讼、第1155条保留胎儿份额、第1156条遗产分割的发挥遗产效用原则和方法、第1159条清偿

债务和必留份等。遗产管理人分割遗产的首要依据是遗嘱,被继承人有遗产分割指示的,遗产管

理人应当遵守。由于继承人可协商确定遗产分割的时间、办法和份额,遗产管理人也可以依继承

人协议分割遗产。若遗产分割协议系在尊重遗嘱的基础上达成,效力可谓得到进一步强化。〔27〕

即使继承人之间订立的遗产分割协议与遗嘱不符,只要该协议未违反效力性法律强制规定,即为

有效。订立违背遗嘱的遗产分割协议不构成继承人妨碍遗嘱执行的行为,遗产管理人按继承人协

议分割遗产的法律行为有效,不会引发赔偿责任。〔28〕继承人通过诉讼确定继承份额及分割方式

的,遗产管理人应依法院判决执行。

(六)实施与管理遗产有关的其他必要行为

遗产管理是指为遗产的保值或增加,或为清偿债务所为的事实行为或法律行为,〔29〕包括遗

产之保存、利用、改良所必要的一切处置 〔30〕。必要的遗产管理行为可能包括必要的修缮和保存、

收取资金或租金、订立租赁合同、取得占有、〔31〕转移所有权、通知终止合同、债权让与和免除、

交付遗赠并办理登记、支付债务、〔32〕提起诉讼或仲裁、商标续展注册、为维持专利权而交纳专

利年费、〔33〕继续营业、购买保险等事实行为或法律行为。

遗产管理人应为管理遗产的必要而为上述行为,判断遗产管理人的特定行为是否超出必要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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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27〕
〔28〕

〔29〕
〔30〕
〔31〕

〔32〕
〔33〕

《民法典继承编 (草案)》二审稿第938条第1句规定:“遗产分割前,应当支付丧葬费、遗产管理费,清偿被继承

人的债务,缴纳所欠税款。”
参见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人民法院 (2014)思民初字第15118号民事判决书.
参见 〔德〕克里斯蒂娜·埃贝尔 博格斯: 《德国民法遗产分割 (§§2042~2057aBGB):诺莫斯注解》,王强译,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14 15页、第52 53页。
参见前引 〔16〕,雷纳·弗兰克、托比亚斯·海尔姆斯书,第189页。
参见陈琪炎、黄宗乐、郭振恭:《民法继承新论》,台湾三民书局2011年版,第330页。
日本有法院认为,遗嘱指定房产由特定继承人继承时,继承人当然取得所有权,遗嘱执行人没有必要管理和占有该

房产,也没有必要申请办理不动产转移登记。参见前引 〔15〕,赵莉文。
参见前引 〔11〕,史尚宽书,第589页。
参见张玉敏:《继承法律制度研究》,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290 29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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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应在具体情形中把握。例如遗产管理人为担保个人债务而出质遗产,或者将遗产赠与亲属的

行为,显然超出了管理遗产的必要限度。遗产管理人超越必要管理权限而为的处分行为或负担行

为,对于善意第三人而言有效,但在内部关系上,遗产管理人会因违反适当管理或善良管理义务

而向继承人承担责任。若侵害了受遗赠人和遗产债权人的利益,遗产管理人还需对他们承担责

任。遗产管理人以某处分行为损害继承人利益且相对人知晓或应当知晓管理人的行为超越适当管

理范围的,相对人不能善意取得物权。双方恶意串通损害继承人利益的,遗产管理人的处分行为

无效。

遗产管理人在履行职责过程中受到继承人、受遗赠人、银行等主体妨碍的,如继承人本人处

分或拒不交付遗嘱相关遗产、继承人之法定代理人争夺遗产管理权、占有遗产的受遗赠人侵吞争

抢遗产、银行拒绝支取被继承人的存款和保管财物等,遗产管理人有权根据 《民法典》第1147
条的规定通过诉讼排除妨碍。占有遗产的受遗赠人侵吞争抢遗产的,遗产管理人可依据 《民法

典》第1151条和第1147条第6项向受遗赠人主张返还遗产、赔偿损失。银行等第三人拒绝遗产

管理人取得被继承人财产的,遗产管理人有权依据 《民法典》第1147条请求配合。

如前所述,《民法典》第1147条对遗产管理人的职责规定应理解为排他性授权,故继承人通

过买卖等方式处分须用于特定遗赠或清偿债务之遗产的,适用无权处分规则认定效力。在继承人

擅自处分遗产的情况下,遗产未转移占有或登记的,遗产管理人可向继承人主张返还遗产;遗产

已移转占有或登记,但不构成第三人善意取得的,遗产管理人可向第三人主张返还遗产;遗产已

被第三人善意取得的,遗产管理人可向继承人主张赔偿损失。

遗产管理人以自己的名义起诉应诉亦属于 “实施与管理遗产有关的其他必要行为”。遗产管

理人在实体法上的处分权能,在程序上对应其诉讼担当权能。〔34〕遗产管理人有权以自己的名义

代替继承人享有或者与之共同享有与管理遗产有关的诉讼标的。为排除上述妨碍,遗产管理人

有权以自己的名义提起诉讼予以救济,且只能由遗产管理人起诉,继承人因丧失实体处分权而

丧失积极诉讼实施权。对于遗产管理人所管理遗产的请求,遗产债权人可以向遗产管理人主

张,也可以向继承人主张,因为继承人作为遗产所有权人有可能愿意为遗产债务承担无限清偿

责任。

遗嘱中除了指定执行人处理遗产分割争议,还有可能要求遗嘱执行人管理遗产若干年后再行

分割。例如遗产中包含企业,而继承人却尚未成年或欠缺经验,被继承人指定执行人后要求继承

人在成年并具备经验后,方才接受企业并独自承担责任。此种情形下,遗产管理人的必要行为是

否包括对遗产中的独资企业进行管理? 如决定企业的内部管理事务、企业的日常开支和其他必要

开支、决定继续或者停止营业等。德国法将遗嘱执行人分为清算型或分割型执行人和管理型执行

人。清算型执行人的任务是将被继承人的终意处分付诸实施 (第2203条),并结清遗产债务。而

管理型执行人的任务在于对全部遗产、部分遗产或特定遗产标的进行管理 (第2209条),对管理

型执行人的任命期限以30年为限,但实际上该期限可根据第2210条第2句延长,如被继承人可

以要求执行人持续管理直到继承人或遗嘱继承人死亡。笔者认为,《民法典》第1133条第4款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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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参见前引 〔16〕,雷纳·弗兰克、托比亚斯·海尔姆斯书,第103 10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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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的 “自然人可以依法设立遗嘱信托”,意味着立遗嘱人或全体继承人可以指定或推选类似德国

管理型遗嘱执行人的遗产管理人,该管理人不仅可以处理遗产分割,还可以在一定期限内对遗产

进行管理,包括对企业的管理。

五、遗产管理人的民事责任

《民法典》设立遗产管理人民事责任条款的目的在于,警示遗产管理人应履行善良管理人义

务,督促其在合法范围内正常行使职务。遗产管理人的 “民事责任”性质为侵权责任,承担侵权

责任的构成要件包括:遗产管理人实施了侵权行为,造成了损害结果,侵权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

有因果关系,遗产管理人主观上存在故意或重大过失。

(一)侵权行为

遗产管理人的侵权行为,是指受其意思支配地侵害继承人、受遗赠人、债权人等主体民事权

益的行为,包括作为和不作为。遗产管理人作为侵权通常表现为对遗产的积极侵害。如遗产管理

人违背遗嘱将遗产分配给遗嘱继承人以外的人、〔35〕以遗产偿还个人债务、无权出卖遗产后将价

款据为己有、故意毁损遗产、故意低价转让甚至无偿赠与遗产、不适当的遗产债务清偿 〔36〕等。

遗产管理人因负有法定作为义务或约定作为义务而不作为,构成不作为侵权。如未根据 《民法

典》第1147条第3项的规定 “采取必要措施防止遗产毁损”,即违反了法定作为义务。若遗产管

理人系继承人推选产生,其违反约定义务损害继承人财产权益的,不仅产生违约责任,还产生不

作为的侵权责任,继承人可择一请求。

遗产管理人的侵权行为可能损害继承人的财产权、受遗赠人的受遗赠权、遗产债权人的债

权。例如,遗产管理人将特定遗产财产转让给善意第三人,并将所得价款挥霍一空,其无权处

分行为侵害了继承人的所有权。若该财产为遗赠物且遗赠原本可以执行,遗产管理人的行为侵

犯了受遗赠人的受遗赠权。又如,遗产管理人在债权申报期间故意提前清偿某特定普通债权人

债务,导致相关债权人的债权受偿额减少,则侵害了相关债权人的权益。应注意的是,遗产管

理人的行为须系出于过错并有加害遗产债权人之故意时,才对债权人负赔偿责任,否则只对继

承人负责。

(二)损害结果

遗产管理人造成的损害是以财产性损害为常态,以非财产性损害为例外。遗产管理人处理的

是遗产事务,需要占有、保管、处分他人财产,故发生侵害财产行为的可能性较大,损害人身权

益的可能性较小。对继承人而言,遗产管理人侵害遗产的行为造成的是继承人的直接损害、积极

损害,导致了继承人已有财产的减少。对受遗赠人而言,在本不需要用遗赠物偿还债务时,遗

产管理人侵害遗赠物会造成受遗赠人不能获得遗赠,这是非基于受遗赠人自身财产和人身损害

发生的损失,属于纯粹经济损失。对遗产债权人而言,遗产管理人在债权申报期间给后位债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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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4)深中法民终字第2311号民事判决书。
参见黎乃忠:《限定继承制度研究》,群众出版社2017年版,第7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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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清偿债务或明知遗产不足以清偿债务仍侵害遗产,会造成相关债权受偿额减少,同样属于纯

粹经济损失。
(三)主观过错

《民法典》第1148条没有区分有偿管理人和无偿管理人,主观上均要求有 “故意或者重大过

失”。笔者认为,从任务说的角度而言,无论遗产管理人的产生方式如何,均应独立履职并承担

责任,无论其是否获得报酬。如果遗产管理人系遗嘱指定产生,且明确排除报酬,而根据前文所

述,遗嘱执行人须有正当理由方可辞职,故在责任认定方面应适当放宽,以 “故意和重大过失”

为责任要件。但如果遗产管理人系继承人推选产生,管理人接受推选并收取报酬,理论上应对一

般过错承担责任,继承人可以基于委托关系主张赔偿责任。

六、遗产管理人的报酬

遗产管理人获得报酬的依据是法律规定或约定,目前除 《民法典》第1149条以外,暂无其

他关于遗嘱执行人或遗产管理人报酬的法律规定。实践中多采取遗嘱指定、遗嘱执行人与遗嘱人

或继承人约定的方式确定报酬。遗产管理人报酬的确定方式包括遗嘱指定、遗嘱执行人与继承人

约定、法院确定等。通常而言,以遗嘱指定的报酬优先。如我国台湾地区 “民法”第1211条规

定:“除遗嘱人另有指定之外,遗嘱执行人就其职务之执行,得请求相当之报酬,其数额由继承

人与遗嘱执行人协议定之;不能协议时,由法院酌定之。”《日本民法典》第1018条第1项规定:
“家庭法院可以根据继承财产的状况及其他情况确定遗嘱执行人的报酬。但是,遗嘱人在其遗嘱

中确定报酬时,不在此限。”第29条第2项规定:“家庭法院可根据管理人与不在者的关系及其

他事由,从不在者的财产中,给予管理人相当的报酬。”
我国可以借鉴其他国家以及我国破产管理人的相关规定,〔37〕以司法解释的形式对遗产管理

人报酬标准作出进一步规定,其具体内容可以包括:(1)确定遗嘱规定的遗嘱执行人报酬优先,
被继承人也可以明确地排除报酬,纵使被继承人指定的报酬不适当,亦有拘束力,不适当高的报

酬,可以评价为变相的遗赠。(2)遗嘱未指定报酬,但遗产管理人与被继承人曾约定报酬的,依

此约定确定报酬。遗产管理人还可以与继承人协商确定报酬,协商不成的,可请求法院判定。
(3)遗嘱无规定且未达成一致的,法院可以根据遗产的财产价值总额,按照一定比例限制范围分

段确定管理人报酬。(4)法院确定管理人报酬方案后,可以根据管理人履行职责的实际情况进行

调整。(5)法院确定或者调整管理人报酬方案时,应综合考虑案件的复杂性、管理人的勤勉程度

和实际贡献、管理人承担的风险和责任、被继承人住所地居民可支配收入及物价水平等因素。
(6)管理人报酬应从遗产中优先支付。

七、结 语

《民法典》新增遗产管理人制度,填补了 《继承法》的制度遗漏,回应了现实需要,但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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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参见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企业破产案件确定管理人报酬的规定》(法释 〔200〕9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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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仍需进一步细化。在民法典时代,应首先通过法律解释的方法,类推适用现有规定和制度而

明确遗嘱管理人相关问题的法律依据。如通过适用代理和委托合同的规定确定遗产管理人的相关

权利义务;通过体系解释的方法明确遗嘱管理人职责的开始、辞任、解任、债务清偿等问题。但

对于遗产管理人的权利外观和报酬,仍需要通过司法解释加以补充完善。

Abstract:ThePRCCivilCodenewlyaddstheregulationoftheestateadministrators,specifying
theduties,responsibilitiesandremunerationsfortheestateadministrators.Theestateadminis-

tratorreferstoacivilsubjectthatisdesignatedbywillorbythecourtorbyotherways.Todi-

videthelegacyproperlyortorealizethecontentofthewill,theestateadministratorhasthelegal

statusindependentofthedecedentandtheheir.Themaindutiesoftheestateadministratorin-

cludeclearingoftheestate,managementoftheestate,settlementofdebts,partitioningofthe

estateandassumptionoflitigationrights.TheauthorizationtoanestateadministratorinArticle

1147istobeconstruedasexclusive,whichexcludetheincumbencyofasuccessor.Wherethevi-

olationbytheadministratorresultsinlossestoanyinterestedparty,theadministratorshallbear

tortliability.Wheretheadministratorfailstoperformhisdutiesorthereisanymaterialcausefor

thefailure,aninterestedpartyhastherighttoapplytothecourtforthedismissaloftheadminis-

trator.TheprovisionsoftheGeneralPartandtheContractPartoftheCivilCodeabouttheagen-

cyandentrustmentmayapplybyanalogy.

KeyWords:estateexecutor,estateadministrator,civilc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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